南通高等师范学校2009年度学校

目标责任制年终考核及工作人员年度岗位考核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根据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通人事[2009]11号和市教育局通教办[2009]52号通知精神，结合本校实际现就我校2009年度学校目标责任制考核及工作人员年度岗位考核工作制订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升学校办学水平，激励督促全校教职工认真履行职责，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努力奋斗。
二、学校目标责任制年终考核工作

（一）方法步骤

学校目标责任制年终考核分为自查评估、集中考评、汇总日常考核结果、领导评鉴、民主测评、定等公示等环节。其中自查评估工作由学校自行完成，其余工作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进行。

（二）工作要求

学校目标责任制年终考核是上级主管部门对我校今年工作的一次全面检查、评估，也是我校各部门与教职工年度工作评测奖惩的重要依据。各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要高度重视，切实做自查评估工作。自查评估工作要在校长室领导组织下，由校长办公室牵头，各部门通力协作，对照本年度工作目标，进行全面认真的总结，按时形成工作台账，于1月19日前报送市教育局政治处。

三、工作人员年度岗位考核工作

（一）考核的范围和对象

本校在册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

（二）考核的内容和标准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德：主要考核政治、思想、诚信表现和职业道德表现。

能：主要考核管理能力、专业技术能力、创新能力和业务水平提高以及知识更新情况。

勤：主要考核工作态度、勤奋敬业精神和遵守工作纪律情况。

绩：主要考核履行职责情况，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质量、效率，取得成果的水平以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廉：主要考核廉洁自律、廉洁奉公、遵纪守法情况。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

管理岗位人员重点考核管理能力，制定工作计划、方案及组织实施和协调能力，管理工作的规范性，执行法律法规、政策情况，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情况等。各等次的考核基本标准是：

优秀：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廉洁奉公，精通业务，工作勤奋，富有改革创新精神，业绩突出。

合格：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廉洁自律，熟悉业务，工作积极，完成工作任务。

基本合格：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一般，能基本完成工作任务，但工作作风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完成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不高；在工作中有某些失误。

不合格：政治、业务素质较低，组织纪律性差，难以适应岗位工作要求；工作责任心不强，不能完成工作任务；在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

专业技术岗位人员重点考核专业理论水平和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专业技能水平，专业技术管理和科学研究方面的组织工作能力，继续教育完成情况等。各等次的考核基本标准是：

优秀：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廉洁奉公，工作责任心强，勤奋敬业，专业技术能力强或提高快；工作有创新，出色完成继续教育任务。在科研、教学、业务技术工作中成绩突出。

合格：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廉洁自律，工作负责，业务熟练，专业技术能力较强或提高较快，完成工作任务和规定的继续教育任务，无责任事故。

基本合格：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一般，基本完成工作任务，但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业务不熟练，专业技术能力一般；在工作中有某些失误。

不合格：政治、业务素质较低，组织纪律性较差，难以适应岗位工作要求；工作责任心不强，履行岗位职责差，未完成工作任务；在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或责任事故。

工勤技能岗位人员重点考核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工作效率和劳动安全。各等次的考核基本标准是：

优秀：政治思想表现好，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廉洁奉公，业务精通，工作勤奋，责任心强，确保劳动安全，出色完成继续教育任务，工作成绩突出。

合格：政治思想表现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廉洁自律，熟悉业务，工作积极，注重劳动安全，完成工作任务和继续教育任务。

基本合格：政治思想表现一般，基本完成工作任务，但工作作风和责任心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忽视劳动安全，出现事故苗头或发生轻微事故。

不合格：政治思想表现和组织纪律性差，工作责任心不强，难以适应工作要求；履行岗位职责差，未完成工作任务；工作责任心不强，忽视劳动安全，造成严重失误或发生事故。

考核工作要严格坚持标准，符合实际。被确定为优秀的人数，掌握在参加考核总人数的12%以内具体比例参见附件。嘉奖人员掌握在参加考核总人数的8%以内。连续三年考核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可记三等功。

下列人员考核等次可直接确定为优秀，不占本校优秀比例：

①获得省部级以上自然科学、发明创造、科技进步、农业丰收、教学成果、社会科学、中国新闻、中国图书以及文化部文华奖等奖项的个人。

②获市（含）级以上党委、政府表彰的先进个人，或省（含）级以上主管部门与人事部门联合表彰的先进个人。

③工勤人员在省部级专业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全国专业技能大赛中获三等奖以上的。

（三）考核的方法和程序
考核工作由校长室统一组织实施，实行领导考核与群众评议相结合、平时与定期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符合单位性质、岗位特点的方法进行。

考核程序：

1、个人述职。被考核人根据岗位职责和平时考核，对全年的德、能、勤、绩、廉等主要情况进行总结，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述职，填写《南通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岗位考核登记表》。

2、领导评鉴。分管领导在民主测评或量化综合考核的基础上，根据平时考核和个人述职情况，提出评鉴意见和考核等次意见。
3、小组审核。单位考核工作小组对分管领导提出评鉴意见和考核等次意见进行审核，并拟定考核结果。

4、公示结果。考核结果在校内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5-7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如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向考核工作小组反映。考核工作小组要认真调查所反映的情况，对反映人和反映内容严格保密，并向反映人反馈调查结果，对事实不具体的匿名举报可不予受理。

5、确定等次。经公示无异议或经查核后，由考核工作小组负责人确定工作人员的考核等次。

6、结果反馈。学校考核工作小组将考核结果以《年度岗位考核结果通知书》通知被考核人，同时告知申请复核或申诉的权利，被考核人若无异议应在《南通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岗位考核登记表》上签字确认。

7、申请复核。工作人员如对考核结果有异议，可以在接到考核结果通知之日起10日内向学校考核工作小组申请复核，考核工作小组应在接到申请之日起30天内将复核结论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如对复核结论不服的，可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在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对考核结果的执行。

8、审核备案。学校填写《南通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岗位考核结果审核备案表》及《南通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岗位考核结果审核备案花名册》，经市教育局审核后报市人事局备案。

9、登记归档。考核工作结束后，将《南通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岗位考核登记表》存入本人档案。

（四）考核结果的使用

工作人员年度岗位考核的结果是聘用、解聘、晋职、晋级、增资、奖惩的主要依据。

工作人员年度岗位考核被确定为合格以上等次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1、管理岗位人员连续三年考核被确定为合格以上等次的，具备晋升职务的资格；连续二年考核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具备优先晋升职务的资格。

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考核被确定为合格以上等次的，具备续聘和正常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资格。在任现职期内，考核均为合格以上（含合格）具有两次为优秀等次的，具备申报破格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资格。

工勤岗位人员连续两年考核被确定为优秀等次，并符合其它条件的，具备聘任技师的优先资格。

2、按照国家有关工资政策规定增加薪级工资，并作为计发年度绩效工资的重要依据。

考核被确定为基本合格等次的人员，学校将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五）考核的组织和管理

我校工作人员年度岗位考核在党委校长室领导下进行，并成立学校考核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实施，其日常事务由人事处承担。考核工作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郭毅浩

副组长：沈行恬  石俊元  陈  情  潘  健  孙国春  都  樾

成  员：罗  义  吴剑峰  倪  健  张国强  陈建新  陈志强

        朱汇川  徐汝成  贾  真  袁海生  陈继红  宋为群

  樊  健  虞福美  李富才  谢玉萍  薛继民  曹科枢
  魏荣华  李国忠  何其均  陈晓玲  洪亚军

考核工作小组的主要职责是：

1、制定考核方案，明确考核的时间、内容、方法程序及要求；

2、按照考核方案组织具体考核工作；

3、审核分管领导评鉴意见和考核等次意见，严格控制优秀等次比例；

4、处理工作人员对考核结果不服的复核申请。

考核工作小组成员必须按规定要求，实事求是地做好考核工作，对在考核过程中发现有徇私舞弊、打击报复、弄虚作假行为的，将予以严肃处理。

我校工作人员2009年度岗位考核工作在2月12日以前完成，具体时间安排参见附件2。

                              二○一○年一月八日

附件1：

南通高等师范学校2009年度工作人员岗位考核
优秀等次提名指标分配表

	组  别
	参评对象及人数
	提名指标
	召集人
	备注

	第一组
	中层干部组  
	36
	5
	郭毅浩
	

	第二组
	人文系 
	31
	5
	都  樾
	

	第三组
	数理系
	45
	7
	徐汝成
	

	第四组
	外语系
	45
	7
	魏荣华
	

	第五组
	艺体系
	67
	10
	陈建新
	

	第六组
	教育科学教学部
	11
	2
	李国忠
	

	第七组
	三里墩校区
	23
	3
	贾  真
	

	第八组
	办处职员组㈠
	20
	3
	罗  义
	

	第九组
	办处职员组㈡
	20
	3
	袁海生
	

	第十组
	办处工人组㈠
	34
	4
	薛继民
	

	第十一组
	办处工人组㈡
	20
	2
	陈志强
	

	第十二组
	冠今中学
	58
	9
	张  华
	


附件2：

南通高等师范学校2009年度工作人员岗位考核工作日程安排

	日  期
	项    目
	备  注

	1月8日—11日
	制订考核方案，召开考核工作动员会
	

	1月12日—14日
	撰写个人工作小结
	

	1月15日—18日
	组织述职测评，完成领导评鉴工作
	

	1月19日
	召开考核工作小组会议，审核定等
	

	1月20日-24日
	公示考核定等结果及嘉奖人员材料
	

	1月25日
	确定考核等次，反馈考核结果，完成汇总材料
	

	1月26日—31日
	按照市教育局、人事局具体日程安排报审考核结果
	

	2月1日—12日
	处理复核事宜等考核遗留问题，办理考核结果兑现手续，做为考核材料收集归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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